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质量监督书

编号：长水质监2026—8

重庆市长寿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工程项目名称
	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法人
	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陶然

	项目负责人
	李鑫
	联系方式
	18723432600

	联系地址、邮编
	 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        401220

	工程

概况
	本项目共计治理面积约3980h㎡,治理措施包括：土地整治43h㎡，坡面径流调控75h㎡，植树补林2087h㎡；配套建设排水沟约18000m，沉砂池50口，1m宽人行便道20000m；溪沟治理1170m；村庄绿化美化新建排水沟12000m，绿化面积4600㎡；宣传碑牌等。

	工程概算总投资
	1617.92万元
	计划工期
	2026年4月开工～ 2027年2月竣工

	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1424.27万
	
	

	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长发改投﹝2025﹞170号），2025年9月30日

	报监提供资料
	1.项目法人审批文件2份；√        

2.初步设计审批文件2份； √        

3.合同副本（或协议）2份；√        
	4.单位资质2份；                         √

5.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2份； √

6.项目负责人证明材料2份。               √

	参建单位
	
	企业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勘察单位
	无
	无
	无

	
	设计单位
	重庆市远恒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水利行业乙级
	王小乐

	
	监理单位
	精源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
	李俊

	
	施工单位
	重庆市二二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熊锋

	质量监督依据
	（一）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水利水电行业有关技术规程、规范，质量标准；

（三）经批准的设计文件；

（四）相关合同等。

	
	

	核定监督内容
	对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施工质量监督。

	监督期限
	自办理质量监督手续起，到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工程交付使用止。

	质量监督机构：重庆市长寿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主要监督人员及联系方式：周益、冯玲玉、李春明、谭曾真（40461390）
（盖章）

2026年4月1日


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质量监督计划

重庆市长寿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6年4月
一、工程概况
（一）建设地点：长寿区境内。

（二）工程规模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共计治理面积约3980h㎡,治理措施包括：土地整治43h㎡，坡面径流调控75h㎡，植树补林2087h㎡；配套建设排水沟约18000m，沉砂池50口，1m宽人行便道20000m；溪沟治理1170m；村庄绿化美化新建排水沟12000m，绿化面积4600㎡；宣传碑牌等。
二、工程受监范围

工程接受质量监督的内容主要为：施工记录、质量检测资料、验收记录资料；核查项目法人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监理单位的施工质量控制体系、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保证体系；监督检查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工程实体质量等。

三、质量监督人员

该工程项目质量监督工作，以巡监抽查为主，采取不定期地到工程现场随机抽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质量监督方式。安排质量监督人员四名：周益、李春明、冯玲玉、谭曾真。

四、质量监督计划表

根据水利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和其他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工程质量监督计划表（详见附表）。

在工程将进行计划表中的项目时，提前3个工作日与质监站联系，质监站将在规定的期间内派质量监督员到场进行检查和核验。除对上述计划表中的阶段进行监督检查外，质监站监督人员还将采用抽查的方法，随机抽查施工阶段的施工质量，并对工程各参建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联系方式：40461390

附表：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质量监督计划表

长寿区2026年长垫线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质量监督计划表
	序号
	监督内容
	监督方式及要求
	时间
	备注

	1
	完善质量监督手续、确定主监人员
	检查、督促，完善
	开工前
	

	2
	进行质量监督交底
	现场会议，形成会议纪要
	开工初期
	

	3
	参建单位资质、质量体系检查
	核验，落实、健全；核查登记
	开工初期
	

	4
	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评定表运用
	检查、落实、完善；确认并书面通知
	开工初期及建设期
	

	5
	规程、规范、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
	抽查，严格执行，必要时书面通知
	建设期
	

	6
	工程实体质量
	抽查
	建设期
	

	7
	重要隐蔽、关键部位单元工程
	检查，核备
	建设期
	

	8
	分部工程质量核备
	抽查验收资料，检查分部工程质量评定及验收情况，核备分部工程质量结论。
	分部工程完工
	

	9
	单位工程及大型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的分部工程质量结论核定（含外观质量）
	抽查验收资料，核定等级、核定后签名，列席或参加验收委员会
	分部或单位完工
	

	10
	阶段验收、竣工验收
	抽查验收资料，提出施工质量评价意见，编写质量监督报告，参加验收
	验收期
	

	11
	质量事故、缺陷
	监督检查调查、研究、处理情况
	建设期
	


